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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取得高质量城市公共场所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决议草案  

起草小组提交的案文 

理事会, 

注意到 《城市权世界宪章》
1
 , 其中决定，城市应该是在平等和公正的

条件下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种环境，从而确保所有人的尊严和集

体福利；所有人均有权在城市中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实现寻

求必要的条件，从而承担团结的责任， 

 

考虑到 绿色、安全和社会包容性的公共场所的重要性， 

 

注意到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城市论坛第五届会议的成果，特别

是关于推动城市权和弥合城市鸿沟问题对话的电子辩论； 

 

还注意到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在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进程中强调城市

规划对于创建可持续城市的重要性， 

 

注意到 最近关于城市权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还注意到 世界上许多民间社会运动从事营造空间并与联合国人类住规划

署合作推动促进营造空间、公共场所和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工作， 

                                                      
1  可查阅:  http://www.dpi.org/lang-en/events/details.php?page=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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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提高城市安全、两性平等和青年人

问题的其他决议， 

 

注意到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可持续城市发展政策的优先事项着重强调

从街道开始，将其作为联络、商业、接触和改善出入城市机会的一个地点，包

括利用所有交通模式，并强调旨在有效利用街道的城市规划需要参与性规划，

同时考虑到公民的形形色色的需要， 

 

1.  邀请 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可持续城市发展政策，在可以促进城市复

原力的城市安全和两性公平的条件下，推广以社会公正和环境均衡的方式使用

城市公共场所； 

 

2.  邀请 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便利使用街道、公园和市场等城市公共场

所，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趋同，以便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在社会公

正的背景下并在具有复原力的环境的条件下利用公共场所； 

 

3.  邀请 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并鼓励地方当局考虑： 

 

(a) 执行城市环境规划、管制和管理，以便兼顾城市发展和对自然、历

史、建筑、文化和艺术遗产的保护，制止种族隔离和地域排斥，优先考虑公共

场所的社会生产，并鼓励发挥城市和财产的社会和创造性经济的功能；为此目

的，各城市应该采取措施，推动整合与公平，以及尊重环境友好进程的高质量

城市公共场所； 

 

(b) 整合针对所有公民，特别是妇女、女孩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城市安全

主题，将其作为公共场所的一个特性，同时在关于公共场所使用的法律中考虑

到性别和年龄因素； 

 

4.  请 执行主任通过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以具体的方式推动关于营造

空间和公共场所的议程，从而将创造包容性城市的地方性和国际性办法结合起

来，促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伙伴和地方当局更多地了解营造空间、公共

场所和城市生活的质量，并推动和实施从事此方面工作的伙伴之间的交流、合

作和研究； 

 

5.  还请 执行主任与《人居议程》伙伴合作，针对营造空前在应对当今

迅猛城市化世界上面临的挑战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制定一项政策办法，广泛传

播这项政策及其成果，并制定一项计划以便在国际上确保加以运用； 

 

6.  进一步请 执行主任协助协调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各个伙伴向所

有各级政府的现有可持续城市发展进程传播知识； 

 

7.  请 执行主任针对吁请执行主任采取行动的执行部分段落，向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方面的进展。 
 

_______________ 


